江西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　
(2024—2025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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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发展数字经济的决策部署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有关会议精神和《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“1269”行动计划(2023—2026年)》《江西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为加快数智化建设，全方位纵深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，助力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行动计划。
 
　　一、总体要求
 
　　（一）指导思想
 
　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四次、五次全会部署要求，聚焦“走在前、勇争先、善作为”目标要求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为路径，以智能制造为牵引，以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为抓手，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标杆，推动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，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，助力制造业强省建设，努力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。
 
　　（二）主要目标
 
　　按照“普查、分类诊断、出具方案、改造实施”路径，解决企业不会转、不敢转、不想转等问题，全面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。力争用2年左右时间，培育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2000家，推进数字化改造企业10000家以上，实现重点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赋能全覆盖、重点行业“产业大脑”全覆盖、规上工业企业“智改数转网联”全覆盖，全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。
 
　　二、重点任务
 
　　（一）实施“数智化工厂”改造示范引领行动
 
　　1.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。支持龙头企业和“链主”企业对标国家级“数字领航”企业标准，率先开展集成应用创新，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，牵头或参与制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国家、行业和团体标准，面向行业开放先进技术、应用场景，形成引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示范，建设“数智工厂”500家以上，打造“数字领航”企业20家左右。
 
　　2.打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“小灯塔”。以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为重点加快打造“小灯塔”企业，制定“小灯塔”企业建设指南，分行业分场景打造400家左右“小灯塔”企业，引领中小企业“看样学样”。
 
　　3.培育制造业“智改数转网联”示范标杆。深入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，推动5G、工业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企业的深度应用，建设智能制造单元、智能产业、智能车间(数字车间)，引导企业综合集成应用数字化装备和云化软件产品等，分行业分类型培育一批5G工厂、“5G+工业互联网”、两化融合、智能制造等数字化转型标杆，培育省级智能工厂、数字车间2000个以上，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2000家以上、国家级标杆示范100家左右。
 
　　（二）实施产业链数字化能力提升行动
 
　　4.加快推进“产业大脑”建设。在产业集聚优势明显、产业智库健全、运营模式明晰和产业发展路径明确的区域，运用“揭榜挂帅”等方式建成30个左右“产业大脑”，建设行业工业互联网、产学研融通等协作性平台，通过打造产业侧、政府侧、企业侧等系列智能化应用，提升“产业大脑”智能决策与服务产业链的能力，推动产业链关键企业数智化改造，带动上下游整体推进数字化转型。
 
　　5.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作。支持“链主”企业、龙头企业等建设行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，并通过业务剥离、合资合作等方式成立平台运营新主体，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输出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。建立“链主”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对接机制，每年开展10场左右“链主”企业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专场活动，推动中小企业广泛实施数字化转型，促进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。
 
　　6.分类实施“一链一场景”。对电子信息、有色、装备制造等上下游依存度高的产业，按照“一链一策、一企一策”，选取“链主”企业和“关键节点”企业为突破口，以拉动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数字工厂建设双轮驱动，推进“链式”数字化转型。对纺织服装、医药、现代家具等离散型生产及产业链依存度较低的产业，以提升单体企业数字化程度为重点，推动机器换人、设备换芯和生产换线，打造数字化产线、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。
 
　　（三）实施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扩面行动
 
　　7.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。按照标准宣贯、优选服务商、需求对接、实施改造、标杆打造、效果验证、成效推广的试点模式，面向县(市、区)和开发区分三批开展数字化转型试点，在全省60%左右的县(市、区)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。加强各地数字化转型工作交流，定期组织现场观摩和“走进典型”活动，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经验。
 
　　8.大力推动“平台+园区”建设。面向市、县(区)和开发区开展产业数字化转型先行区建设，积极创建国家级“5G+工业互联网”先导区。实施产业集群整体数字化改造，推进以“工业互联网平台+园区”为核心架构的数字化转型，探索发展跨越物理边界的“虚拟”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，大力发展中央工厂、协同制造、共享制造、众包众创、集采集销等新模式，建设一批功能完备的工业互联网园区。建成工业互联网园区标杆30个左右、省级以上开发区全部实现数字化管理。
 
　　9.完善数字化转型支撑体系。聚焦重点行业领域，遴选一批转型需求迫切、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企业，常态化推进数字化转型入企诊断工作，对8000家左右规上企业开展入企深度问诊。常态化开展制造业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，大力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、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、智能制造成熟度和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等贯标(评测)，建立完善的市场化采信机制。加快构建“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、数字化诊所、数字专员”三级服务体系，分类建立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，常态化保持1000人以上的数字专员队伍，培育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30家左右、数字化诊所100家左右，遴选数字化服务商300家左右，形成面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的产业和技术支撑能力。
 
　　三、保障机制
 
　　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省直有关部门要把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推进“1269”行动计划的重要抓手，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工作。各地要统筹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，结合实际制定工作计划，建立数字化改造项目库，建立数字化转型标杆、数字化标准对标、数字化诊断企业和数字化服务商等数字化转型清单，定期调度项目和清单完成情况。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监测评价，定期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评估。
 
　　（二）强化政策支持。统筹省工业发展专项资金，设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点板块，同时积极争取国家资金和金融支持，加大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点场景、重大平台、重大项目及标杆示范的支持力度。加大制造业的信贷投放力度，支持制造业数字化、智能化改造。各地要结合产业特点和实际需求，科学制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各项政策，形成省、市、区县梯度政策体系。加强人才培养，鼓励大中专院校开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特色课程、开展实训活动等，培育一批既懂数字技术又懂工业生产的专业人才。
 
　　（三）强化示范推广。推动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，加强数字化转型经验模式总结和宣传推广，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场景，培育一批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，举办各类观。
